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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几匹窗帘布居然吃上著作权官司
小商户叫屈：为啥不告生产厂家，“钓鱼维权”合法？

窗帘是家居必备品，但看似不
起眼的窗帘花型，却成为浙江地区
著作权维权的一大热点。在中国
裁判文书网上，以“窗帘＋花型＋
著作权”关键词检索，从地域分布
来看，浙江省案件较多，有 200多
例。而 2020年一年，共计 21起诉
讼案件，其中 20起与浙江有关，大
部分又涉及地处柯桥的轻纺城商户。

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著
作权、商标权。近年来，知识产权
领域的保护意识升温，对侵权行为
的打击力度也逐渐增强。而窗帘
花型属于美术作品，也归属著作权
范畴。

何以针对窗帘花型的维权屡
见不鲜？商家为什么会突然收到
律师函被告侵权？被告的商户为
何觉得冤枉？是钓鱼维权、过度诉
讼？著作权维权产业化了吗？

商户：进了一款花型，被告侵
权了

在中国轻纺城（北联）窗帘布
艺市场一楼开店的张涛吃了一起

“官司”。提起此事，张涛心中仍有
不忿：“就像‘钓鱼’一样，来店里买
了几米布，然后没过多久就收到了
他们的律师函，告我们侵权。”

张涛的窗帘批发门店原本卖
素色窗帘较多，但门店生意不是很
好，去年他从进货厂家那儿买了一
款有花型的窗帘挂在门店，结果没
挂几天就收到了律师函。

“我去和工厂沟通，说他们生
产的窗帘花型侵权，工厂说‘没有
啊，别的批发商都在卖，没问题’，
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像我被告的那
个花型，市场上也有其他商户在
卖。”对方向其索赔 1万元，愿意赔
钱可以私了。张涛说，这个事情至
今还在处理。在交涉中，他曾表示
自己并非生产窗帘花型的厂家，只
是经销批发，让原告告厂家，但对
方却说“告厂里比较麻烦，批发销
售也是侵权”。

在轻纺城，商户习惯将申请了
版权的花型称之为“包版”。记者
走访了批发市场十余家窗帘批发
商户了解到，窗帘花型每年在市场
里流通的数量非常多，而且更迭频
率高、流行时间短。对于商户来
说，很难提前预判什么花型好卖或
不好卖。因此一般都会将有花型
的窗帘放到市场售卖，试水一段时
间，如果销量好，再申请包版。

商户李为告诉记者，包版意味
着如果这个花型被自己注册成功
之后，那么在批发销售环节，只有
他这一家店铺能做这个花型的批
发。其他家如果有卖一样花型的，
一般会先告知这些商户，这个花型
被包版了，请他们撤了不要再卖，
如果说过了仍继续卖，那会考虑走
法律途径。李为强调：“其实市场
里的商家‘搞’市场里的人很少，但
现在有一帮人，专门搞花型侵权诉
讼，商户完全不知道，起诉书就已
经到你家了。”

另一家批发窗帘的商户王林
在提及花型侵权的现象时，感慨自
己暂时没遇到过，但真的也希望不
要遇上这群人。“就感觉有人专门
赚这个钱，看市场上什么花型有在
卖，他们偷偷去申请包版，市场其
他商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照常售卖
批发，等他们把版权申请下来之
后，就去这些在售的商户买几米布，
把销售记录作为证据，然后再起诉。”

不过，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
到，轻纺城批发市场里的商户，也
有因自己包版的窗帘花型被侵权
而走法律途径维护权益的。

2020年，杜梦发现自己工厂生
产、门店销售的包版花型，市场上
有其他商家也在销售，于是去对方
门店买了几米布，以此为证据，杜
梦委托律师走诉讼程序。不过，杜
梦介绍，到目前为止，官司还没正
式开打。

21个判决案件：原告胜多败少
如果以2020年作定量分析，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窗帘、花型、
著作权”，则共有22份判决文书，其
中有20份涉及浙江省，被告主体多
数为绍兴柯桥轻纺城的商户。

记者在走访中也了解到，对于
绝大多数个体商户来说，没有人力
物力去应对诉讼流程，因此最终走
司法程序的，仍属少数，绝大部分
以双方私下和解告终。

针对纺织面料花型的版权问
题，6月24日，轻纺城（600790，SH）
证券事务代表马晓峰告诉记者，这
一直以来都是市场的难点，不过，
近年来浙江省政府在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批发市场里工商、司
法都有驻点，帮助市场商户协调此
类纠纷。这两年商户与商户之间
的版权纠纷，比之前缓和一些。

上述判决共涉及 22件著作权
作品，也出现了同一名原告起诉多
家侵权主体的案例。其中一告三
的原告有一家，一告二的原告有两
家。

此外，还有一个被告主体同时
被多家原告告上法庭的情况。数
据统计，涉及一例侵权案件的被告
有17家，涉及2例侵权案件的被告
有2家。

从判决结果来看，21例案件中
有 19例原告胜诉，2例败诉。总体
来看，胜多败少，赔偿的金额在1万
~9万元。

在这些统计数字背后，维权者
和商户间的交锋，凸显了当下窗帘
花型著作权保护过程中的矛盾。
例如，其中一份判决书中披露，原
告沈某独立创作的美术作品申请
版权、投入生产经营后，发现被告
吕某未经许可，通过吕某注册的微
信售卖印有该花型的窗帘布。然
被告吕某辩称，原告现有的证据不
足以证明涉案花型原告享有著作
权，因为涉案花型元素简单，且早
流行于市场。同时吕某提供了相
关证据。

法院判决显示，被告吕某提供
涉案花型早流行市场的证据，虽与
原告的美术作品有相似的地方，但
不能仅因基本元素种类一致直接
否定创作人的创作成果，最终法院
判决原告胜诉。不过，在另一起案
件中，情节和上述案例颇为相似，
被告潘某提出，第三方网站早于原
告登记日期就已将案涉美术作品
作为共享素材予以展示。

最终法院判决认定，作品登记
证的确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人的
初步证据。但是，作品登记系自愿
登记，版权登记机关只作形式审
查。实践中，重复登记、将他人作
品或作者不明的作品声称为自己
作品并予以登记的情况屡见不鲜，
故作品登记证不是确权证书，只是
时间证据。如果在作品登记之前，
所涉作品早为他人在公开领域使
用，即不能仅凭在后的作品登记证
认定作品登记人为著作权人。本
案即系该情况。潘某提供的第三
方网站共享素材中的美术作品上
传时间远早于原告作品登记时
间。最终法院判决原告败诉。

告经销商不告厂家，纠纷有怎
样的复杂性？

结果走向相反的两个案件，也
让我们看到了窗帘花型维权背后
的复杂性。知识产权三大领域：专
利、商标、著作权，专利和商标都需
要审查机制，而著作权则不同，它
实行的是自愿登记制度。

记者在轻纺城和商户的交流
过程中，面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窗
帘花型侵权问题，商户们更多的疑
惑和委屈在于：“商户是经销商，只
是销售流通环节，为什么原告不告
生产环节的厂家？花型都是厂家
生产什么，商户就进什么货。”

“同一个花型，有的著作权人
告好几家商户，且集中委托某几家
律所，是不是存在维权产业化的情
况？一家赔偿一两万，找到 5~10
家侵权的商户，可能原告维权的收
益比商户一年收入还要多？”

“如果本身有工厂的批发商户
开发出来的花型，先看市场好坏再
决定包版，但在他们包版之前，就
已经有人抢先申请了，这岂不是别
人拿着商户的花型来告商户侵权？

6月 11日下午，绍兴柯桥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向
记者表示，目前柯桥区窗帘花样执
行的是《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
（1994）》，按照1994年的办法，实行
的是省域登记的模式，省域之间的
数据是不连通的，每个省域之间的
标准也不一样，所以以往省域间的
著作权作品存在数据壁垒、数据孤
岛的问题。

另外，在当前的情况下会出现
这类情况：即A省如果登记标准比
较严格，对于一些相似的，或者说
达不到A省标准的著作权作品不
予以登记，但若B省或者C省的标
准较A省宽松，申请人可能会出现
其作品在A省不予登记，但可以在
其他省份登记的情况。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通过异地
登记成功，再来浙江省内进行维
权，他们了解到的案例中不乏此类
情况。此外，还存在一些过度维
权、恶意维权，甚至维权产业化的
现象。

“对于确实是侵权的情况，我
们是鼓励双方走行政调解，或者说
司法诉讼，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
据我们统计，绝大部分著作权人都
是直接通过律师来的，通过行政和
司法途径的非常少。”

根据《著作权法》第54条规定，
著作权纠纷可以调解，也可以根据
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或者
著作权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书面
协议，也没有在著作权合同中订立仲
裁条款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钓鱼维权”，可厚非乎？
针对告经销商而不告厂家的

问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吴婧倩向记者表示，权利人
在维权时，为了从源头上打击抄袭
和盗版，实现更好的维权效果，其
实更希望能够对侵权厂家进行打
击。但是以侵权为业的厂家往往
警惕性很强，十分隐蔽，权利人难
以获悉侵权厂家的线索，通过普通
民事诉讼甚至难以找准适格的被
告。在以往的品牌维权实践中，一
些知名品牌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搜集线索，追根溯源到侵权厂
家，再通过民事、行政、刑事等各渠
道进行维权。但是一些力有不逮
的权利人，可能无法通过有效的手
段获得侵权厂家线索。

为什么会起诉销售方？吴婧
倩表示，基于过往实践，权利人一
般有两个出发点：一是通过起诉销
售方能够在市场层面上尽快制止
侵权，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的侵权赔
偿以弥补损失；还有一种是希望通
过起诉销售方进而能够从销售方
的举证获悉厂家信息并追加厂家
为被告，从根源上制止侵权、实现
其维权目的。

登陆 A股时间不久的家纺企
业众望布艺（605003，SH）2020 年
年报中披露，公司通过常年持续不
断研发，已拥有面料花型 1789套，
款式26859种。众望布艺在年报中
提及：“设计往往被视为布艺产品
的灵魂，直接决定了一个公司产品
的品质和市场定位。2019~2020
年，设计费用支出占研发费用支出
的40.64%和42.74%。”

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高飞律师表示，目前市场上也存
在有些主体恶意抢注版权，对于不
属于其自行设计的花型到版权局
进行登记，然后以此主张其为著作
权人恶意维权的行为，这类情况中确
实存在钓鱼维权，恶意维权的问题。

提及钓鱼维权和维权产业化
的情况，高飞表示，比较典型的案
例如有些图片公司制作网站，不作
权利提示，有意让别人转载，然后
再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对方赔偿，这

也已经是一种商业模式。其运作
路径譬如设立一家知识产权公司，
买断一定期限内的版权或者商标
权，然后对侵权行为进行搜集和取
证，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维
权获益。

吴婧倩表示，维权产业化的问
题可能还是见仁见智。一方面，从
司法实践来看，只要维权方是利用
其合法权利进行正当维权，最终能
够获得法院的支持。即使因权利
人维权意识提高从而在特定领域
维权案件激增形成所谓的“产业
化”，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除
非是恶意利用制度漏洞或者打擦
边球，在不具备或者伪造相关权利
基础的情况下进行恶意的、大量的
维权，会形成不好的风气，但是将
为法律所制止且最终会消亡。另
一方面，不排除也可以倒逼销售方
提高著作权保护意识。经过多年
的品牌方大力维权，销售方对于品
牌（商标权）保护意识明显加强，但
是关于窗帘花型（著作权）的保护
意识可能还不充分。因此，目前逐
渐高发的窗帘花型维权案件，不排
除也将沿革品牌维权的路径。

此外，站在原创著作权人立场
来看，窗帘花型特别是热销窗帘花
型，开发、设计、推广，都需要花费
时间、金钱和人力成本，一旦被盗
版特别是在市场上大量流通、低价
销售，将对著作权人的原版窗帘的
销售产生冲击，给著作权人及其经
销商等均造成不小损失。诚然，部
分销售者在从厂家进货时并非存
在销售盗版花型的故意，但是也将
给著作权人造成损失。因此，销售
者若能提高保护意识，在采购环
节，尽量更规范地去跟厂家签订合
同订单，要求提供窗帘花型的著作
权证明等，将使得整个市场更为规
范，一旦涉诉也能够为销售者的合
法来源抗辩打下基础。当然，这还
需要时间。

法律专家：销售方也可依法豁
免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知识产权
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姚
欢庆教授 6月 24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对“窗帘花型”著作权纠纷进
行了深入分析。

“从著作权的角度而言，原则
上是无授权不使用。没有经过授
权的，那么这不是你的东西，都有
可能构成侵权。当然，其中涉及到
两个方面问题需要区分开，就生产
者而言，但凡生产的窗帘、床单等
采用了某一种花型，只要不是生产
者自己设计的，都有可能涉及到侵
权的问题，这是基本原则，无授权
不使用。另外，就销售者而言，往
往是从生产者处购买产品，他并不
知道生产者是否拥有版权或者得
到授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著作
权法59条，如果销售者能够证明产
品的合法来源，他其实不需要承担
法律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销售者其实可以通过第 59条来豁
免自己的责任。”

而对于“钓鱼取证”的争论，姚
欢庆教授认为，著作权人去门店先
买花型布料，再发律师函的行为，
是正常的固定证据的举动。“但是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商户会反映它
是一个钓鱼取证，是因为商家非常
有可能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
很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是，著作权
人拿着自己申请的花型，要求商户
按样加工，商户都告诉你能生产，
且按样生产了。这时候就会落入
到陷阱取证的问题，其实商户可能
不生产这种花型，但因为著作权人
提出按样生产才制作的。”

对于商家来说，最简单最有效
的办法是，客户拿图案来要求商家
定做，商家就应该把图案留下，在
这种情况下，一旦存在上述陷阱取
证的情况，生产商家能够作抗辩。
否则，商家如果没有留下著作权人

“陷阱取证”证据的话，法律上就可

能判断商家本来就生产销售侵权
产品，而非对方陷阱取证。

此外，关于著作权人不接受调
解的情况，姚欢庆教授指出，调解
方面主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假
冒著作权人，并非真正的著作权
人，这类是非常典型的恶意敲诈的
情形。另一种是著作权人利用诉
讼维权方式，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牟
利，大量诉讼侵权商户并对其提出
高额索赔。著作权人是有权选择
解决方式的，调解不是必须有的程
序，但如果著作权人长期地、恶意
地来‘敲诈’，相关市场管理方需要
有一例又一例的数据累积、建档，
有相关记录，事后才有可能对“恶
意诉讼”方作专门的指控，否则没
有数据统计，恶意诉讼方永远都是
第一次，事情就变得很难办。

同时，针对恶意诉讼等问题，
法律也提供了专门的解决机制，但
权利人是有权来主张权利的，否
则，最后就有可能侵权泛滥。在窗
帘床单领域，设计是第一位的。保
护原创、保护设计的理念一定要得
到贯彻，权利人的保护毫无疑问应
该得到贯彻。

姚欢庆教授表示，不论是市场
管理方还是监督管理部门，都应该
做好知识产权数据库方面的工
作。只有长期积累，才能把恶意诉
讼者驱逐出去。

历史的沟壑与科技的弥合
采购了一次花型窗帘就被告

侵权的张涛，说再也不敢去工厂进
花型的窗帘了。他说他不知道该
去哪里查，花型是别人包版的还是
工厂的版，确定不了版权，他害怕
又“踩坑”。

绍兴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省域登记模
式下的数据壁垒问题、花型人工比
对的确是当前司法行政保护上的
薄弱环节。不过，柯桥正在尝试通
过科技和技术的力量去解决这些
痛点。

2020 年，柯桥研发全国首个
“中国纺织面料花样版权数据中心
及AI比对系统”，建立“一图一 ID”
数字身份证，并对其进行“户籍式
管理”。

今年上半年，作为浙江省全域
数字法院改革重点应用项目，由柯
桥区人民法院研发的“版权 AI智
审”系统正式面世。审判花样版权
纠纷的案件时，法院就可以通过AI
比对系统进行版权溯源。上述工
作人员介绍，今年柯桥在做一个纺
织面料的花样“数智”，希望能够形
成对花型等著作权一键式的保护。

另外，目前企业、个体工商户
的花样等著作权登记还享有财政
补贴。上述工作人员介绍：“柯桥
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花样登
记，已经不用个人或企业来承担费
用。只要他们到市场监督管理局
这边提交申请，并核发同意，每季度
汇总以后，这笔钱将由财政支出。”

而在打破数据壁垒、数据孤岛
方面，早在 2019年，浙江、山东、江
苏、广东四省版权管理部门联合发
起的《四省纺织品花样版权保护联
盟协作机制》正式签署，四省纺织
品花样版权保护进入全面共享共
保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落点到具体而
微的纠纷中呈现出了各种复杂性，
但从大的趋势来看，当前柯桥当地
的窗帘花型著作权申请正在持续
增长。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1~5月，柯桥
区共受理了 3394 件申请，核发
2500多件。2021年 1~5月登记申
请同比增长了 106.07%，核发登记
同比增长了148.67%。

姚欢庆教授表示，针对当前纺
织面料花型存在的著作权纠纷，最
关键还是要加强对商户的普法教
育，提高版权保护意识。

（轻纺城商户张涛、李为、王林
均为化名）


